附件4
《钦州市钦北区医保业务经办一体化服务
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家医疗保障局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自治区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根据自治区医保局关于广西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下沉至乡镇（街道）、村（社区）实施方案的通知，钦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下沉至镇（街道）、村（社区）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能力建设，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全面有效衔接，将医保业务经办服务下沉到镇（街道）、村（社区），构建“便民、惠民、高效”的医保经办服务体系，给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保障服务，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工作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提升基层医保经办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医保经办服务一体化服务网络，做到“三有一规范”，即“有经费办事、有场地设备办事、有工作人员办事，按清单管理规范服务能办事”。
三、重点任务
打通医保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参保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医保经办服务。
四、保障措施
（一）坚持属地管理、统一标准、试点先行、应放尽放原则。　　（二）制定实施方案，强化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
（三）逐步开展，从试行到全面推广，再总结，进一步巩固提升医保经办一体化服务工作成果。
（四）区、镇、村三级协同开展工作。
（五）将区镇村三级医保业务经办一体化服务改革工作运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经费。
（六）完善设施建设，区医保局制定和完善工作制度，规范业务事项办理流程，明确岗位工作职责;各经办单位根据服务窗口需求订购办公柜台桌椅、电脑、扫描仪、高拍仪、档案柜等相关设备，印制办理指南、医保政策宣传手册。  
（七）落实工作人员，并开展岗前培训。
[bookmark: _GoBack]（八）强化督查考核。将区镇乡村三级医保业务经办一体化服务改革工作纳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工作考核和干部实绩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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